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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讲座主要介绍第三国侨民(即非欧盟公民, 包括中国侨民)在卢森堡三种不同长度的居留
的一般规定, 即三月以下的居留, 三月以上的居留和五年以上的长期居留. 其他七种不同类型的
三月以上的居留的获得条件和手续, 将在以后的讲座里介绍. 
一. 三月以下的居留 : 第三国侨民如果符合下列条件, 有权获得在卢森堡三月以下的入境和居留 : 

1. 持有有效的护照和签证, 
2. 没有被申根信息系统列入黑名单, 
3. 没有被禁止入境, 
4. 没有对卢森堡的公共秩序, 公共安全, 公共卫生和国际关系构成威胁, 
5. 证明居留的目的和条件, 证明居留其间, 离境或过境的充分经济来源, 或证明可以合法地

获得充分经济来源, 拥有包含在卢森堡境内一切风险的保险 (具体规定由实施条例另行
详细规定), 

6. 三月以下的家庭团聚的充分经济来源证明可以由经济担保或银行担保替代. 
三月以下的居留期间, 第三国侨民没有工作权利, 除非劳工部另有批准. 打算在卢森堡作三月

以下居留的第三国侨民, 必须在居住地市政府作抵达声明. 有可能被要求体检. 
二. 三月以上的居留 

1. 条件 : 下列第三国侨民有权在卢森堡作三月以上的居留 : A) 持有如下临时居留许可签
证之一, 即 : 1. 雇工居留 ; 2. 独立工作者经商居留 ; 3. 体育运动员居留 ; 4. 学生, 学徒, 
实习生和志愿者居留 ; 5. 研究人员居留 ; 6. 第三国侨民的家庭成员居留 ; 7. 因私人原
因的居留许可(主要包括富人移民, 离异的家属居留, 家庭团聚条件不充分的申请者和
严重的人道主义原因的居留) ; B) 持有长期居留许可签证. 

2. 程序 
• 递交申请 : 申请必须由第三国侨民向外交部递交并必须在其入境之前获得批准. 部长

的批准必须在 90 天内使用. 例外情况下, 在卢有三月以内合法居留的第三国侨民可以
向外交部递交三月以上居留的申请, 如果他能够证明符合某一类型的居留的条件, 而
且要求其回国递交申请将造成不合理的费用的开支. 

• 到达声明 : 获得批准的第三国侨民, 入境后三个工作日内必须到居住地市政府作到达
的声明. 到达的声明回执和临时居留许可签证一起是其获得居留证之前的合法居留证
明. 

• 申请居留证 : 第三国侨民必须在作到达声明后三个月内到外交部移民局申请居留证, 
并递交下列文件 : 1) 临时居留许可签证复印件, 2) 到达声明的回执, 3) 体检证明, 4) 
住房证明, 5) 居留颁发税 (30 欧元). 

• 体检 : 第三国侨民在申请居留证时必须进行体检. 体检相应由全科医生, 内科医生或者
儿科医生进行. 拒绝体检的第三国侨民将被拒绝发给居留证. 体检费用一般由第三国
侨民自己承担, 除非第三国侨民是其他欧盟成员国的长期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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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留证获得 : 如果第三国侨民符合上述条件, 外交部发给相应类型的居留证. 第三国侨
民在取得居留证后, 必须到居住地市政府告知其获得的居留证的类型. 以便备案.  

• 离境要求, 限制 : 一般情况下, 第三国侨民在取得居留证后, 只要每年连续离境不超过
六个月, 居留证的效力不受影响. 打算离境 6 月以上的第三国侨民, 必须将其居留证交
还外交部, 并且在其居住地市政府作离境声明.  

三. 五年以上的长期居留 : 第三国侨民如果在卢森堡连续合法居留满五年, 可以申请获得长期居
民的资格. 
1. 条件 : 
• 申请时, 在卢森堡连续合法居留满五年.不超过六个月的连续离境不导致五年居住的连续

性中断. 五年居住其间, 累计的离境不得超过十个月, 
• 证明拥有充分的经济来源以供养本身和家属, 不至于接受社会援助, 
• 拥有合适的住房, 
• 本身和家属均拥有健康保险, 
• 没有对卢森堡的公共秩序, 公共安全构成威胁. 

2. 排除人员 : 下列人员, 无论在卢森堡连续合法居留多长时间, 不能获得长期居民的资格 : 
• 分别由 1961, 1963, 1969 和 1975 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 领事关系公约, 特别使命公

约, 以及全球性国际组织与其成员国关系中的代表公约管辖的外交人员, 
• 享有 1951 年日内瓦公约规定的难民资格的人员及难民申请尚未获得最终答复的人员, 
• 根据某一辅助性的保护, 临时保护而被批准居留的人员, 或申请上述资格尚未获得最终

答复的人员, 
• 在卢森堡的居留仅仅是作为季节性雇员, 或调动, 借用雇员的临时性居留, 或者其居留证

的有效期被正式限制, 
• 在卢森堡的居留目的是学习或职业培训. 

3. 申请程序 : 符合条件的第三国侨民向外交部提出申请. 一般情况下, 外交部必须在六个
月内作出答复. 比较复杂的特殊情况下, 这一期限可延长. 

4. 长期居留的取得 : 获得批准后, 外交部将在第三国侨民的护照上贴上 « 欧盟长期居民许
可证 ». 有效期五年. 可续期. 除了例外情况, 长期居民的资格是永久性的. 

5. 长期居留的丧失 . 下列情况下丧失长期居留 : 
• 长期居民的资格被确认是欺诈性取得, 
• 连续性离开欧盟境内长达 12 个月, 除非特殊情况(孕育, 严重疾病, 学习或职业培训等), 
• 离开卢森堡境内长达 6 年, 
• 在欧盟其他成员国获得长期居民的资格, 
• 被决定遣送离境. 

(上述信息仅供参考, 具体事项, 请咨询律师, 并以其意见为准) 


